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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生家住嵩明某高层小区一
楼，自打住进小区，田先生就拒绝向
物管公司交电梯费，理由是：他家住
一楼，使用电梯次数为零，凭啥还要
交费？

物管公司认为，住一楼的不仅是
田先生一家，其他住一楼的都按要求
交了电梯费，况且，电梯是小区的公共
设施，日常维护需要花销，如果住在一
楼的业主都不交，影响对电梯的维
护。为此，物管公司多次向田先生催
交电梯费，都遭到拒绝。

物管公司介绍，小区里个别业主以

长期没居住为由，也拒交物管费，让小
区物业管理比较艰难。

物管公司认为，电梯是住宅楼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全体住户共有，
因此电梯运行产生的费用应由全体住
户分摊。另外，物业费中的电梯费包
含运行费和维护费，这些费用均摊在
每户住户身上，不以住户个人使用不
使用为标准，也不以人口多少为标准，
而是以住房占有的面积分摊。

无奈之下，物管公司将田先生告
上法庭，请判令田先生补交拖欠的电
梯费。

10月28日，嵩明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付某、吴某、俞某、刘某、史某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20年11月份开始，
付某、吴某等人在嵩明县杨林经济开发区
操作运营“1+1互济圆梦”平台，该平台实
际为无实体、无产品，打着“滇中新区发展
需要民间筹资”“纯资本运作”等名义，采
取拉人头入伙发展下线的方式，直接或间
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以“出
局”时能获得百万元报酬为诱饵，引诱参
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

该传销组织设立“模式组”“考试组”
“晋级组”“纪律组”“安保组”等职位分工
管理，形成由“大家长”负责的领导模式。
组织中“小家长”级别的人员负责管理自
己名下的团队，采取家庭式管理，以租住
的房屋作为传销场所，设立诸多小团体家
庭以发展组织。

付某是这个传销组织的“大家长”，吴

某是“模式组”主任，俞某是“考试组”负责
人，刘某是“考试组”“晋级组”成员，史某
是“安保组”主任、“模式组”成员。

截至2021年1月，该传销组织在嵩明
县杨林经济开发区已发展成多个家庭，参
与人员众多。

公诉机关认为：付某、吴某、俞某、刘
某、史某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经营活动
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等方式获得
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
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及返利依据，引
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
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触
犯了刑法，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时，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焦点，就
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量刑
等充分发表了意见。

因案情复杂，本案将择期宣判。
本报记者 柏立诚 文 嵩明法院供图

一楼住户该不该交电梯费？
嵩明一男子因拖欠电梯费成被告，法院判决：补交

嵩明的田先生，因家住一楼而长期拖欠电梯费。他家拒交电梯费的理由：从
不使用电梯，为何还要交？小区物管公司认为：电梯是小区公共设施，正常维护
需要费用，即便住在一楼，也应该交电梯费。为此，双方闹上法庭。近日，嵩明县
法院审理认为，物业合同中未约定住一层不交纳电梯费的相关内容，田先生以没
有使用过电梯而不应交费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家住一楼，但由于
在“全体业主均应交纳电梯运营费用”的物业管理协议上签了字，判决田先生向
物业公司全额交纳所欠电梯费。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坷说，根据最新的《民法典》相关
规定：住户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
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电
梯如小区其他公共资源一样，属于
全体住户共有，一楼住户和其他楼
层的住户占有相同的份额，应当交
电梯费。而且电梯运行服务属公
共性服务，并不是只供部分住户享
用的特约性服务，不会因为有些人

不乘电梯，电梯的运行维护成本就
降低。因此，一楼应该与其他楼层
住户一样，承担电梯运行维护费。

虽然从法理上讲，一楼住户应
与其他楼层住户一样承担电梯费，
但从各楼层对电梯功能享用上来
看，其他楼层住户对电梯的使用是
日常化的，而一楼住户对电梯的使
用频率较少甚至为零，建议物业和
一楼住户双方协商，适当给予一定
减免，或者乘梯按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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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住户可以适当减免

打着“滇中新区发展需要民间筹资”名义搞传销

拉人头入伙骗钱财
这5人在嵩明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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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住户拒交电梯费成被告

嵩明县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在物
业合同中未约定住一层不交纳电梯费
的相关内容，田先生以没有使用过电
梯而不应交费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根据《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
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
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
权利不履行义务”。另外，《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
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
享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
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则对业主的理
由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见，电梯与
小区内的花草树木、路灯、喷泉等一
样，都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并且电
梯运行服务不会因为一楼的住户不乘
电梯，电梯的运行维护成本就会降低，
因此不管住在哪一层的业主都有分摊

电梯费的义务。
于是，嵩明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由田先生补交拖欠的电梯费。
审判法官认为：物业服务具有公

众性，它的价值在于在满足公共性服
务的同时，达到对整个居住环境品质
的提升，最终体现在对业主个体的服
务价值。物业管理费的构成包括保洁
费、保安费、绿化费等，大部分是为全
体业主公共部分的管理、共用设备设
施维护费用，并非针对某个业主的专
门服务。

虽然有些业主房屋空置，但小区
卫生仍需天天清洁打扫，公共秩序
必须时时巡查维护，所有设施设备
如电梯、消防等费用也要正常支
出。不管业主是否入住，物业都按
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相关服务，所以
业主不能以没有享受到物业服务为
由拒付物业费。

本报记者 柏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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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田先生补交拖欠的电梯费

另一位家住一楼的李大爹说：
一楼住户基本不使用电梯，但有时
候要下地下车库，偶尔会坐一次电
梯，平常回家都不会使用电梯。他
建议：物管公司应该对低层住户交
电梯费区别对待，对一楼的住户，可
以少收一些电梯费；对2层至5层的
住户，可以稍微多一点收费，5层到

10层的住户，再可以多收一点，对
10层以上的住户，可以全额收取，这
样就体现了公平原则。

住在3楼的李女士说，她觉得
按一个标准收电梯费，确实不合
理。住在高层的，使用电梯频率
很高，住在低层的使用电梯的时
间较短，应该少交一点电梯费。

住
户
声
音

一楼住户不使用不该交

记者走访昆明几个高层小区，
受访的一楼住户张女士说：“我家也
是住在一楼，我们都不使用电梯，既
然不乘坐电梯了，凭啥还要交电梯
费呢？”

另一位一楼住户王大爹说：电

梯只能算使用者的共有部分，不
能算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一楼
住户使用电梯几率几乎为零，不
应该算是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
他也反对物管公司向一楼住户收
取电梯费。

收费应当区分楼层

李女士说，一楼的住户回家不使
用电梯，这是事实，但不能说一楼的
住户就不会使用电梯。李女士建议：
物管公司应该推行电梯刷卡，按照次

数和楼层进行收费，不能一刀切。
李大爹也认为按照“分层收费，

楼层越高收费越多”的原则来收取
电梯费较为合理。

市
民
建
议

推行电梯刷卡 按次数楼层收费


